
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
武政规〔2023〕19 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住宅区配套

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办好学前教育,实现幼有所育,是重大民生工程。 为进一步加

强我市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,着力解决入园难、入园贵问

题,推动我市学前教育事业规范、科学、健康发展,经研究,特提出

以下意见。
    

一、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区(农民个人自建住房除外)

应当按照本意见和《武汉市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标准》 (附

后)配套建设幼儿园。
    

二、幼儿园配套建设规模应当与区域人口规模、入园需求相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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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,并符合最小办园规模 6 个班的要求。 新建住宅区住宅建筑面

积达到 12 万平方米或者居住户数达到 1200 户及以上的,应当配

套建设幼儿园。 对于中心城区城市更新(旧城区改建)类项目,或

者住宅建筑面积在 12—15 万平方米之间且用地形状不规则的项

目,可适当减少配套建设幼儿园的用地规模,但幼儿园建筑面积不

得低于 2193 平方米。
    

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供应住宅用地时,对达到配套建设

幼儿园规模的新建住宅区,在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(划拨文

件)中应当明确配套幼儿园的班数、用地面积和建设规模等控制要

求,同时明确配套幼儿园由开发建设单位 (含土地竞得单位,下

同)负责建设。 配套幼儿园建成后,其用地及房屋产权无偿移交项

目所在区(含开发区、长江新区、东湖风景区,下同)教育部门。
    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审批新建住宅区规划设计方案时,应

当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标准督促开发建设单位,在满足日照、

安全、幼儿园有单独出入口的情况下,合理布局配套幼儿园,不得

审批未按照相关标准布局的规划设计方案;在核实新建住宅区规

划条件时,应当督促开发建设单位通知项目所在区教育部门参与

核实工作,并督促开发建设单位与区教育部门签订配套建设幼儿

园移交协议;对未按照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配套建设幼儿园的新

建住宅区,不得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。
    

四、对达到配套建设幼儿园规模的新建住宅区,开发建设单位

应当保证配套幼儿园与住宅区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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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;对统一规划、分期建设的新建住宅区,应当保证配套幼儿园优

先建设、优先交付使用。 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完工后,开发

建设单位应当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展规划条件核实时,主动

与项目所在区教育部门签署幼儿园移交协议。
    

配套建设幼儿园的新建住宅区在办理交付使用手续后,开发

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,并将不动产登记资料移

交项目所在区教育部门,由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凭开发建设单位

与区教育部门签订的移交协议,办理配套幼儿园的不动产登记手

续。
    

五、对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新建住宅区,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按

照国家相关标准审查配套幼儿园施工图设计,并加强工程质量监

督;在工程竣工验收时,发现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存在违反工程建设

强制性标准规范的,未整改到位前不得通过竣工验收。
    

六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部门在建立房屋楼盘表时,应当对照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明确配套幼儿园的建筑面积和用途;在核

发新建住宅区销(预)售许可证时,不得将配套幼儿园纳入销(预)

售范围。
    

七、区教育部门代表本区人民政府(含开发区、长江新区、东湖

风景区管委会,下同)接收、管理、使用住宅区配套幼儿园。 区教育

部门接收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后,应当及时办理幼儿园不动产登记

手续,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,

优先满足本住宅区居民适龄子女就近入园需求,不得擅自改变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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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幼儿园用途。
    

已移交区教育部门使用管理的幼儿园,其用水、用电收费标准

按照居民用水、用电价格标准执行,已低于居民类价格的,不得调

高;其用气价格按居民用气第一档和第二档平均水平执行;与其他

单位共用水源、电源、气源的,应申请分表计量;其物业管理费适当

予以减免,不得按商业用房标准收取物业管理费。
    

八、市教育部门应当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统计、卫生健康、

公安等相关部门和各区人民政府建立住宅建设、常住人口变动及

幼儿园配套建设动态监控体系,及时掌握幼儿园配套建设不足且

周边没有新建住宅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的情况,提出配套建设幼儿

园需求方案。 由该区域所在区人民政府会同市教育、自然资源和

规划等相关部门编制单独选址新建或者改、扩建幼儿园的计划和

年度实施方案,并负责落实建设资金,及时组织实施建设。
    

九、本意见印发之前已供地的新建住宅区,开发建设单位要按

照教育配建协议或者供地协议或者项目规划条件的要求配套建设

幼儿园,并与项目所在区教育部门办理配建幼儿园用地及房屋产

权移交手续。
    

十、各区人民政府作为本辖区范围内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

和管理的责任主体,应当建立部门联动、考核奖惩和问责工作机

制,统筹做好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管理工作,确保本辖区内住宅区

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各项政策落地落实。
    

十一、教育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及住房保障和房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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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,做好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

相关工作。 对开发建设单位不按照规定移交配套幼儿园、不配合

教育部门办理权证的,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及住房保障和房

屋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教育部门通报情况对其实行不良行为公

示,并暂停办理其后续项目的有关手续。 对不按照规定督促、支持

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、移交、办证或者举办幼儿园的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及教育部门相关人员,

按照规定追究责任。
    

十二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为 5 年。 2017 年 12

月 28 日制发的《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

设和管理的意见》(武政规〔2017〕63 号)同时废止。

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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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新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标准

住宅区居住
人口规模(户) 1200—1800 1800—2400 2400—3000 3000—3600 3600—4200

住宅区建筑规模
(万平方米) 12—18 18—24 24—30 30—36 36—42

配套幼儿园
设置规模

6 班、180 人 9 班、270 人 12 班、360 人
6 班、
180 人

9 班、
270 人

9 班、
270 人

9 班、
270 人

配套幼儿园
用地面积
(平方米)

3987 (建筑面
积 在 12—15
万平方米之间
且用地形状不
规则的项目,
可适当减少配
套建设幼儿园
的用地规模)

5422 6158 3987 5422 5422 5422

配套幼儿园
建筑面积
(平方米)

2193 3145 4003 2193 3145 3145 3145

说

明

1. 幼儿园各类用房设置按照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(建标 175-2016)执行。
2. 幼儿园建筑设计按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 ( JGJ39-2016) (2019

年版)执行。
3. 幼儿园办园规模不宜超过 12 个班,当住宅区居住人口规模超过 3000 户时,

应设置 2 所以上配套幼儿园,设置模式可根据居住人口规模,按照(6 班+9
班)、(9 班+9 班)、(9 班+12 班)、(12 班+12 班)、(9 班+9 班+9 班)、(9 班+
9 班+12 班)等模式,依此类推进行设置。

4. 当住宅区居住人口规模、建筑规模不在同一档次时,应以居住人口规模为首
要因素来确定配套幼儿园的建设规模。

5. 住宅区居住人口规模、建筑规模达到临界值的,应当按照高一档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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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　


